[bookmark: _GoBack]《自治区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严格控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保障城市道路的安全畅通和市容环境整洁，加强我区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的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是指中心城区范围内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凡在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中心城区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负责所辖中心城区内城市道路占用费、挖掘修复费的收取。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并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符合自治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项目除外），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挖掘；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挖掘道路或任何损坏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时限及时予以修复，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要负责指导、监督、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合格；不能及时修复或没有修复能力的要按损坏程度和挖掘修复收费标准交纳挖掘修复费。
市政工程施工、养护维修作业和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道路建立的集贸市场以及企业厂区内自用道路不属于本办法收费范围。
第五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标准按所占道路等级、占道类型（经营性、非经营性或其他占道）及使用性质等因素确定。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按道路的结构、使用年限、损坏程度及当年材料费等因素确定。挖掘修复涉及特殊结构或非常规市政材料,价格与常规修复单价差异较大时，可另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编制专项修复单价，并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确定。
第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依照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中规定的建成周期系数加收挖掘修复费。其他情形的参照第四条办理。
第七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征收，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相关规定全部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第八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拟订，报同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应纳入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实施收费时，应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第十条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参照本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本办法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附表：1.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

附表1
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天
	类   别
	基建
占道
	经营性
占道
	机动车
停车场占道
	非机动车
停车场占道

	人流集中地区
	道路
	0.4
	0.7
	0.7
	0.2

	
	巷道
	0.2
	0.4
	0.3
	0.08

	人流一般地区
	道路
	0.3
	0.5
	0.4
	0.1

	
	巷道
	0.1
	0.3
	0.2
	0.05

	人流较少地区
	道路
	0.1
	0.3
	0.2
	0.05

	
	巷道
	0.05
	0.1
	0.1
	　


说明：一、乌鲁木齐市按以上标准收取，地、州、市所在地城市按以上标准80％收取，其他县（市）城市按60％收取。
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占道费是指经批准在城市道路、广场红线范围内设置停车场的经营者应缴纳的费用。
三、城市人流集中地区、人流一般地区、人流较少地区区域的界定由市、县（市）财政、价格、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

附表2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收费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
	道路种类
	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路
	城市次干路
	混凝土方砖

	
	水泥混凝土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
	彩色
	素色

	基价
	462.00
	394.00
	335.00
	231.00
	268.00
	203.00
	111.00
	93.00


	浆砌、铺装的混凝土边沟、护坡
	一般土路、边沟护坡
	混凝土路沿石
（元／米）
	混凝土路肩石
（元／米）
	路基
（元／立方米）

	
	
	L型
	条型
	
	

	261.00
	80.00
	45.00
	30.00
	16.00
	150.00


一、收费总额＝取费标准×建成周期系数×冬季系数
1、建成周期系数：
（1）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开挖：一年内：3.00  	大修道路开挖： 一年内：2.00
二年内：2.50	  二年内：1.50
三年内：2.00                              二年以上：1.00
四年内：1.50
四年以上：1.00
（2）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开挖城市道路需乘冬季系数，冬季系数为2.00。
2、若挖掘后方砖、路沿石等无破损，可重复利用，修复收费应扣除此项材料款。
3、挖掘时损坏其他市政设施，按实际需要收取修复费用。
二、路面工程实际结构与规定标准结构（详见《适用路面结构厚度表》）不同时，基价按下列系数调整：
1、面层调整系数：沥青混凝土 快速、主干路 每增减1cm   1±0.03
次干路 每增减1cm   1±0.06
水泥混凝土 不分道路等级 每增减1cm    1±0.03
2、基层调整系数：沥青混凝土 快速、主干路 每增减1cm    1±0.006
次干路 每增减1cm    1±0.01
水泥混凝土 不分道路等级 每增减1cm    1±0.001

适用路面结构厚度表（参考）
单位：厘米
	道路
等级
	路面类型
	面层
	基层
	垫层
	总厚度

	
	
	沥青混凝土面层 
	水泥混凝土面层
	沥青碎石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级配砂砾基层
	碎石垫层
	

	城市
快速路
	水泥混凝土路面
	—
	28
	—
	30
	50
	—
	108

	
	沥青混凝土路面
	11
	—
	6
	45
	—
	15
	77

	城市
主干路
	水泥混凝土路面
	—
	24
	—
	30
	30
	—
	84

	
	沥青混凝土路面
	9
	—
	3
	—
	45
	15
	72

	城市
次干路
	水泥混凝土路面
	—
	18
	—
	—
	—
	20
	38

	
	沥青混凝土路面
	5
	—
	—
	—
	—
	30
	35


（1）快速路：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4条以上的车道，全部或者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供车辆以较高的速度行驶的道路。
（2）主干路：在城市道路网中起骨干作用的道路。
（3）次干路：在城市道路网中的区域性干路，与主干路相连接，构成完整的城市干路系统，本指标次干路按单幅路考虑。
（4）城市支路及以下道路参照城市次干路要求执行。


